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指导标准
序号
类别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违法等级
适用条件
种类和幅度
一
探
测

环

境

保

护

类
侵占、损毁或者未经批准擅自移动气象设施的；
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从事危害气象探测环境活动的

损毁、干扰、侵占或者擅自移动气象台站的探测场地、仪器、设施、设备和气象通信的电路、信道、无线电专用频道的；

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进行对气象探测有不利影响的工程建设或者其他活动的

侵占、损毁气象灾害防御设施的

侵占、损毁和擅自移动气象台站建筑、设备和传输设施的；

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设置障碍物的；

设置影响气象探测设施工作效能的高频电磁辐射装置的；

其他危害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的行为

 

侵占、损毁或者擅自移动预警信号专用传播设施的

侵占、损毁或者擅自移动气象预警信号专用传播设施的

未取得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行政许可的，或者取得许可后不按规定进行建设，造成气象探测环境遭到破坏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第三十五条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条例》第二十八条 
《内蒙古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第三十九条

《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保护办法》第二十四条

 

 

《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与传播办法》第十三条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与传播办法》第十九条

《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行政许可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轻微
主动纠正，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不予处罚
一般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处1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改正违法行为，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特别严重
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改正违法行为，已造成严重后果的
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进行爆破、采砂（石）、取土、焚烧、放牧等行为的；在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种植影响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的作物、树木的；
进入气象台站实施影响气象探测工作的活动的
《气象探测环境和设施保护办法》第二十五条
轻微
经过教育及时改正，恢复原状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不予处罚
一般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处1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在规定期限内
不改正违法行为，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特别严重
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改正违法行为，已造成严重后果的
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二
防雷行政管理类
安装不符合使用要求的雷电灾害防护装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第三十七条
轻微
主动纠正违法行为，未造成安全隐患的
 不予处罚
一般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未造成安全隐患的
   警告
无资质或者超越资质许可范围从事雷电防护装置检测的；
在雷电防护装置检测中弄虚作假的。 

《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第四十五条
《防雷减灾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

《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
一般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警告，处5万元以上，7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但已造成严重后果的
警告，处7万元以上，9万元以下罚款
特别严重
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改正违法行为的
警告，处9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申请单位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资质认定、设计审核或者竣工验收的
 

申请单位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资质认定的

 

申请单位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设计审核或者竣工验收许可的

《防雷减灾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
 

《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

 

《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规定》第三十条

轻微
主动纠正违法行为，未造成安全隐患的
 不予处罚
一般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未造成安全隐患的
   警告
被许可单位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通过设计审核或者竣工验收的
 

 

 

《防雷减灾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
 

 

《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规定》第三十一条

一般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警告，撤销设计审核或者竣工验收许可决定，处1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但已造成严重后果的
警告，撤销设计审核或者竣工验收许可决定，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特别严重
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改正违法行为，已造成严重后果的
警告，撤销资质证书、设计审核或者竣工验收许可决定，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被许可单位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资质的
《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
轻微
主动纠正违法行为，未造成安全隐患的
不予处罚
一般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未造成安全隐患的
警告，撤销资质证书
严重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但已造成严重后果的
警告，处7万元以上，9万元以下罚款
特别严重
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改正违法行为的
警告，处9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防雷装置检测机构出具虚假检测报告的
《内蒙古自治区防雷减灾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
一般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但已造成严重后果的
 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改正违法行为的
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特别严重
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改正违法行为并造成严重后果的
处3万元下罚款
防雷装置设计未经当地气象主管机构审核或者审核未通过，擅自施工的；
防雷装置未经当地气象主管机构验收或者未取得验收文件，擅自投入使用的
《防雷减灾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
 

 

 

 

 

 

 
一般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未造成后果的
 警告，处5万元以上，7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但造成后果的
警告，处7万元
上，9万元以下罚款
特别严重
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改正违法行为的
警告，处9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应当安装防雷装置而拒不安装的；
使用不符合使用要求的防雷装置或者产品的；

已有防雷装置，拒绝进行检测或者经检测不合格又拒不整改的；

对重大雷电灾害事故隐瞒不报的

《防雷减灾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
一般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未造成后果的
警告，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但造成后果的
警告，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
罚

特别严
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改正违法行为的
警告，处3万元罚款
应当安装防雷装置而拒不安装的;
防雷装置设计未经气象主管机构审核或者审核不合格擅自施工的；

防雷装置未经竣工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擅自投入使用的；

防雷装置竣工验收不合格，经气象主管机构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整改的；

防雷装置使用单位不按照规定定期进行检测或者经检测不合格又拒绝整改的 
《内蒙古自治区防雷减灾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
轻微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
行

，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不予处罚
一般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但造成后果的
处1万
以下罚款
严
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改正违法行为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特别严重
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改正违法行为，造成危害后果的
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三
 
 

 

 

施

放

气

球

管

理

类
申请单位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资质认定或者施放活动许可的
《施放气球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
轻微
主动纠正违法行为，未造成安全隐患的
 不予处罚
一般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未造成安全隐患的
 警告
被许可单位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资质或者施放活动许可的
 
《施放气球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
 
一般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未造成危害后
的
警告，撤销资质证书或者施放许可决定，处1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但已造成严重后果的
警告，撤销资质证书或者施放许可决定，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特别严重
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改正违法行为的
警告，撤销资质证书或者施放许可决定，处2万元以上
3

元以下罚款
涂改、伪造、倒卖、出租、出借《施放气球资质证》、或者许可文件的；
向负责监督检查的机构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拒绝提供反映其活动情况的真实材料的
《施放气球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
一般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警告，处1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但已造成严重后果的
警告，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特别严重
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改正违法行为的
警告，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未取得
放

球资质证从事施放气球活动
《施放气球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
严重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
，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处1万元以上，
万元以下罚款
特别严重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但已造成严重后果的
处2万元以上，3万
以下罚款
未经批准擅自升放的；
未按照批准的申请施放的；未按照规定设置识别标志的；

未及时报告升放动态或者系留气球意外脱离时未按照规定及时报告的；

在规定的禁止区域内升放的

未及时报告异常施放动态或者系留气球意外脱离时未按照规定及时报告的
《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第四十三条
《施放气球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
轻微
主动纠正违法行为，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不予处罚
一般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
行

，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警告
严重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但已造成严重后果的
警告，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特别严重
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改正违法行为的
警告，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施放气球技术规范和标准的；
未指定专人值守的；

施放系留气球未加装快速放气装置的；

利用气球开展各种活动的单位和个人，使用无《施放气球资质证》的单位施放气球的；

在安全事故发生后隐瞒不报、谎报、故意迟延不报、故意破坏现场，或者拒绝接受调查以及拒绝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的；

违反施放气

安全要求的其他行为
《施放气球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
轻微
主动纠正违法行为，未造成安全隐患或者危害后果的
 不予处罚
一般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未造成安全隐患或者危害后果的
警告，处1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但已造成安全隐患或者危害后果的
警告，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特别严重
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改正违法行为的
警告，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四
气象信息发布与传播类
非法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的；广播、电视、报纸、电信等媒体向社会传播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不使用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提供的适时气象信息的；
 从事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的单位进行工程建设项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时，使用的气象资料不符合国家气象技术标准的

擅自向社会发布灾害性天气警报、气象灾害预警信号的；

广播、电视、报纸、电信等媒体未按照要求播发、刊登灾害性天气警报和气象灾害预警信号的；

传播虚假的或者通过非法渠道获取的灾害性天气信息和气象灾害灾情的 ；

单位和个人擅自向社会公开发布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的；

广播、电视、报刊、通信等信息传播媒体向社会播发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不使用当地气象主管机构所属气象台站直接提供的适时信息，并未标明发布时间和气象台站的名称的；擅自改变其播发内容；

播发或者转发从其他渠道获得的气象信息的；

承担工程项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的单位所使用的气象资料的，不符合国家气象技术标准的；

在诉讼、保险等的技术鉴定中使用的气象资料，不是由气象主管机构或者其所属气象台站直接提供的

非法向社会发布与传播预警信号的；广播、电视等媒体和固定网、移动网、因特网等通信网络不使用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提供的实时预警信号的

气

台站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向社会发布预警信号的；传播虚假、过时或者非气象台站提供的预警信号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第三十八条
《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第四十六条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条例》第二十八条
《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与传播办法》第十四条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与传播办法》第十九条
轻微
主动纠正违法行为，未造成影响的
 不予处罚
一般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但造成一定影响或者危害后果的
警告，处1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但造成较大影响或者危害后果的
警告，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特别严重
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改正违法行为
警告，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非法向社会发布气象灾害预报、警报和预警信号的； 不使用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直接提供的适时气象信息的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第四十条
一般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但造成一定影响或者危害后果的
警告，处0.3万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但造成较大影响或者危害后果的
警告，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特别严重
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改正违法行为
警告，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非法发布气象预报的；

向社会传播气象预报不使用当地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提供的最新气象预报的
《气象预报发布与传播管理办法》第十二条
轻微
主动纠正违法行为，未造成影响的
 不予处罚
一般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但造成一定影响或者危害后果的
警告，处1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但造成较大影响或者危害后果的
警告，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特别严重
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改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
警告，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在传播预警信号时更改和删减预警信号内容的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与传播办法》第二十条
一般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但造成一定影响或者危害后果的
处0.3万元以上，0.6万以下罚款
严重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但造成较大影响或者危害后果的
处0.6  万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传播虚假气象预报的；
不按规定及时增播、插播重要灾害性天气警报、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和更新气象预报的；

向社会传播气象预报不注明发布单位名称和发布时间的；

擅自更改气象预报内容和结论，引起社会不良反应或造成一定影响的
《气象预报发布与传播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一般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但造成一定影响或者危害后果的
警告，处1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但造成较大影响或者危害后果的
警告，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特别严重
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改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
警告，处2万元以下，3万元以下罚款
五
气象技术装备管理类
使用不符合技术要求的气象专用技术装备造成危害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第三十六条
轻微
主动纠正违法行为，未造成影响的
 不予处罚
一般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但造成一定影响或者危害后果的
警告，处1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但造成较大影响或者危害后果的
警告，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特别严重
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改正违法行为，造成重大影响或者危害后果的
警告，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使用不符合技术要求的气象专用技术装备、气象计量器具，造成危害的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条例》第二十九条
一般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但造成一定影响或者危害后果的
警告，处0.5万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但造成较大影响或者危害后果的
警告，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特别严重

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改正违法行为，造成重大影响或者危害后果的
警告，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申请气象专用技术装备使用许可的
《气象专用技术装备使用许可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
轻微
主动纠正违法行为，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不予处罚
一般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警告
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气象专用技术装备使用许可的
《气象专用技术装备使用许可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
一般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不予处罚，撤销使用许可
严重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但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拒不改正违法行为的
警告，撤销使用许可
涂改、伪造、倒卖、出租、出借《气象专用技术装备使用许可证》的
《气象专用技术装备使用许可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
一般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不予处罚
严重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但造成严重后果的
警告，撤销使用许可 
 
 

 

 

 

 

 

 

 

 

 

 

六
 
 

 

 

 

 

 

 

 

气象资料管理类
从事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的单位进行工程建设项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时，使用的气象资料不符合国家气象技术标准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第三十八条
轻微
主动纠正违法行为，且未造成影响的
 不予处罚
一般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但已造成一定影响或者危害后果的
警告，处1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但造成较大影响或者危害后果的
警告，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特别严重
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改正违法行为，造成重大影响或者危害后果的
警告，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将所获得的气象资料或者这些气象资料的使用权，向国内外其他单位和个人无偿转让的；
将所获得气象资料直接向外分发或用作供外部使用的数据库、产品和服务的一部分，或者间接用作生成它们的基础的；

将存放所获得气象资料的局域网与广域网、互联网相连接的；

将所获得气象资料进行单位换算、介质转换或者量度变换后形成的新资料，或者对所获得气象资料进行实质性加工后形成的新资料向外分发的；

不按要求使用从国内外交换来的气象资料的
《气象资料共享管理办法》第十六条
轻微
主动纠正违法行为，未造成影响的
 不予处罚
一般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但造成一定影响或者危害后果的
警告，处0.5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但造成较大影响或者危害后果，或者拒不改正违法行为的
警告，处0.5万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将所获得的气象资料或者这些气象资料的使用权，向国内外其他单位和个人有偿转让的
使用的气象资料不是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提供或者不能证明是其他合法渠道获得的；

从事气象信息服务，逾期未向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备案的或提供虚假备案材料的；

开展气象探测活动，未向设区的市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备案，或者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汇交所获得的气象探测资料的；

冒用他们名义开展气象信息服务的、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

外国组织和个人未经气象主管机构批准，擅自从事气象信息服务活动的

《气象资料共享管理办法》第十七条
《气象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十八条

《气象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十九条
轻微
主动纠正违法行为，未造成安全隐患的
 不予处罚
一般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未造成安全隐患的
警告，处1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但造成安全隐患的
警告，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特别严重
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改正违法行为的
警告，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将通过网络无偿下载的或按公益使用免费获取的气象资料，用于经营性活动的
《气象资料共享管理办法》第十八条
轻微
主动纠正违法行为，未造成安全隐患的
 不予处罚
一般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未造成安全隐患的
警告，处1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但造成安全隐患的
警告，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特别严重
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改正违法行为的
警告，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七
 
 

 

涉外气象探测和资料管理类
未经批准擅自设立涉外气象探测站（点）的；
超出批准布点数探测的；

对我国正在进行的气象探测工作造成影响的；

未经批准变更探测地点、项目、时段的；

超过探测期限进行探测活动的；

自带或者使用的气象探测仪器设备未经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组织检查的
《涉外气象探测和资料管理办法》第二十条
一般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警告
严重
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改正违法行为，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警告，处0.5万元以下罚款
特别严重
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改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
警告，处0.5万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向未经批准的境外组织、机构和个人提供气象探测场所和气象资料的；
境外组织、机构和个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以非法手段收集、窃取气象资料的；

未按照规定向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汇交气象探测原始资料的；转让或者提供气象探测资料及其加工产品给第三方的
《涉外气象探测和资料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
轻微
主动纠正，恢复原状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不予处罚
一般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警告
严重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但已造成危害后果的
警告，处0.5万元以下罚款
特别严重
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改正违法行为的
警告，处0.5万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八
人工影响天气管理类
不具备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规定的条件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的，或者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使用不符合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要求的技术标准的作业设备的
从事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的单位，不具备自治区气象主管机构规定的人员、技术和设备条件的；未经自治区气象主管机构审查批准实施作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第三十九条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条例》第二十八条
一般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警告，处1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但已造成严重后果的
警告，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特别严重
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改正违法行为的
警告，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规范或者操作规程的；
未按照批准的空域和作业时限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的；

将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设备转让给非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单位或者个人的；

未经批准，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单位之间转让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设备的；

将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设备用于与人工影响天气无关的活动的

不具备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条件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的；

未按照批准的作业空域和作业时限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的；

违反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规范或者操作规程的；

将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专用装备转让、转借给非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单位和个人的；将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专用装备用于与人工影响天气无关的活动的；

擅自移动、侵占和损毁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基础设施和专用装备的
《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例》第十九条
《内蒙古自治区人工影响天气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
一般
情节较轻，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警告
严重
情节严重，尚不够刑事处罚的
警告，取消作业资格
九
气候可行性论证类
不具备气候可行性论证能力的机构从事气候可行性论证活动的
 

使用的气象资料不符合国家气象技术标准的伪造气象资料或者其他原始资料的；

出具虚假的气候可行性论证报告的；

涂改、伪造气候可行性论证报告书面评审意见的

应当进行气候可行性论证的建设项目，未经气候可行性论证的；

委托不具备气候可行性论证能力的机构进行气候可行性论证的
《气候可行性论证管理办法》第十七条
 

《气候可行性论证管理办法》第十八条

 

 

 

《气候可行性论证管理办法》第十九条
轻微
主动纠正违法行为，未造成安全隐患的
 不予处罚
一般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未造成安全隐患的
警告，处1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但造成安全隐患的
警告，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特别严重
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改正违法行为的
警告，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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